
8月 11日上午，全市治水工作推进会召开。
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强在会上强调，全市各级各
部门务必秉持为民情怀来治水，坚持系统思维来
治水，强化责任担当来治水，合力推动各项措施
落实落细。（详见本报8月12日1版）
近年来，温岭深入实施“清三河”“剿灭劣Ⅴ

类水”等一系列治水行动，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
核心，扎实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和“美丽河
湖”建设，水环境质量在人民群众的见证下发生
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治水工作具有反复性，
根据上级通报，全市的治水工作仍存在断面水质
反弹严重、治水工程进展不快、各类水环境问题
整治还不到位等问题。为此，全市治水工作推进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清醒正视问题、切实增强
工作紧迫感和危机感，做到提高政治站位，聚焦

问题短板，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从而推动水环境
长治久清。
事实上，水污染防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一

方面要出重拳、下猛药，铁腕治污不讲条件，修
复生态不打折扣，加大污染口溯源截污和河道清
淤力度，依法整治私搭乱接污水管道，强化河道
周边企业污染治理，多渠道补充中小河道环境用
水，切实改善河道水质，恢复良好水生态。另一
方面，以“河长制”为抓手，层层落实工作责任，
强化督查考核，实行政绩督查制和行政问责制，推
动黑臭水体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在此基础
上，笔者认为，面向社会聘任“民间河长”，不断
吸收社会团体、企业党员、志愿者等民间力量充实
队伍，对于助力全流域治水具有特殊的意义。
保护水环境需要全民参与，人人都是河长，

人人都可成为“民间河长”。实践证明，“民间河
长”是现有“河湖长制”组织体系的重要补充，
是全面推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健全河道管护

长效机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参与河道监督保护
的有力举措。在我市，如“党员河长”“十米河
长”“河小二”“巾帼河长”，都属于“民间河
长”。去年，水利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在全
国范围内联合开展“寻找最美河湖卫士”活动，
箬横镇“民间河长”江春芳成为台州唯一入选
“全国最美河湖卫士”者，是我市“民间河长”的
典型代表。多年来，江春芳心系其认领的河道
“责任田”，定期组织志愿活动，开展河道垃圾清
理、问题反馈等工作，使这里长年保持着河清、
岸净、景美。
切实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

感，用心呵护水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河道监督实
现常态化，才能打赢碧水保卫战。期望我市各地
进一步扩大“民间河长”的规模，完善“民间河
长”组织架构，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自我管理办
法，开展多样的公益活动，建立目标河流的动态
数据库，尽力发挥“民间河长”的作用。

赋能民间河长 助力全流域治水

从明年开始，生态环境领域全部计划性检查，
包括日常监督管理检查、监督执法检查、专项检查
和部门联合检查等活动，将纳入“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范围。这是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的指导意见》作出的明确规定。《指导意见》指
出，生态环境部将积极推动跨部门联合监管，强化
同其他监管部门检查结果运用、共享、互认。（参
见8月13日《法治日报》）
不同医院的CT、核磁、B超等检验检查结果

可以共享互认，不同执法部门的检查结果也可以共
享互认吗？生态环境部积极推动跨部门联合检查结
果共享互认，无疑是对联合监管模式的新探索，是
对联合检查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是对联合检查流
程的优化再造。这将充分提升联合监管的效率，释
放联合监管的功能。
由于很多主体、行为或问题都涉及多部法律法

规调整，涉及多个部门管辖，每年，从上至下都会
组织很多场针对生态环境、校外培训、安全生产、
非法集资、成品油治理等领域的联合监管行动。但
一直以来，联合监管大都处于松散状态，在每次联
合监管行动中，各部门的执法人员只是在“物理”
上组成了一支队伍，却未产生必要的“化学反
应”，监管内在并不“兼容”。各部门的执法人员往
往是各查各的问题，各写各的笔录，各取各的证
据，各走各的流程，各部门检查发现的问题、固定
的证据共享度很低，联合检查的优势和威力得不到
充分发挥，联合检查的效能也受到了限制，无法达
到最佳状态。
如果能够实现跨部门联合检查结果的共享互

认，参与联合检查的生态环境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就

不必再刻意地按本部门的职责要求分头走检查流
程，分头取得检查结果，当一个部门已经发现相关
问题，并通过现场检查、询问调查等流程确认了检
查结果时，其他部门完全可以在按照本部门的执法
依据和执法程序评估梳理后，将检查结果“拿来”
使用。这样，就能避免重复检查，既能节约检查资
源，提升检查效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检查
主体的负担。跨部门联合检查结果共享互认也是治
理升级，有助于联合检查部门五指攥一拳，激发监
管“化学反应”，形成更大的检查合力，取得更好
的检查效果。
实际上，从法理角度而言，跨部门联合检查结

果共享互认也具有可行性。在联合监管行动中，相
关参与部门针对某些主体、行为或问题的检查结
果，比如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拍摄的照
片、收集的主体资格证明、表格等资料，都属于证
据的范畴，只要取证程序合法，且证据是真实有效
的，在各部门的执法程序中便具备了共享的合法基
础，其他部门对相关部门的检查结果只需依法确认
就可导入本部门的执法程序中。根据管辖分工，一
个部门如果发现相关问题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
将初步检查结果等问题线索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
在移送流程中，就涉及一些检查结果的跨部门互认
问题，对此，各部门已有明确共识，也积累了很多
经验。而在联合监管模式中的跨部门检查结果共享
互认，与这种跨部门移送线索产生的检查结果互认
的法律性质是相同的。
跨部门联合检查结果共享互认具有科学性、合

理性、必要性，是推动联合监管模式升级的改革性
动作，具有很积极的法律意义和治理意义。希望生
态环境部能够先行先试，蹚出通过检查结果共享提
升联合监管效能的有益路径，也期待跨部门检查结
果共享能够成为一种常态的监管机制，在更大范围
内、更多监管活动中、更多监管执法领域生效。

跨部门联合检查结果共享激发监管“化学反应”

据报道，近日，江苏无锡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情：一名女子偷偷地带宠物狗进一家餐厅吃饭，用店家提
供的汤勺给宠物狗喂食，并且发朋友圈炫耀。店家随后回
应称，对女子带狗进入一事不知情，女子已经道歉，现在
餐具已经扔了，店铺也全面消杀处理。（详见8月 15日
《河南商报》新媒体）
将宠物狗带进餐厅里，自己美餐之后拿起餐厅餐具喂

宠物狗，还用勺子给狗喂汤，这样的所作所为就是在
“作”。事后，餐厅对事件进行了公开回应：餐具已经扔
了，店铺也全面消杀处理了。但是，“餐厅餐具喂狗”事
件，不该以“餐具已经丢了”的姿态结束。
其留给我们的反思空间还是巨大的：假如说，不是女

食客自己得意忘形，将“餐厅餐具喂狗”视频发布在朋友
圈里炫耀，“餐厅餐具喂狗”事情还能不能被发现？事实
上，餐厅并没有依靠管理措施发现问题，这暴露了餐厅的
管理漏洞。即便是“能够发现”，餐厅也不会主动“广而
告之”和“公开道歉”，因为“家丑不外扬”是潜规则，
尤其是餐饮行业更不会“主动亮丑”，“主动亮丑”就会影
响生意。
说到餐饮安全隐患，这里还有一则新闻：8月14日，

郑恺经营的连锁火锅店“火凤祥鲜货火锅”在官方微博发
出公开致歉信，回应“火凤祥鲜货火锅某门店厨房员工操
作不规范和食品安全隐患问题”。这家连锁门店不仅操作
不规范，还使用了劣质食材。这两起“餐饮安全隐患”事
件有着相同的属性——对于“存在的隐患”都不是自己发
现的，都不是自己“亮丑”的，都是网友发现传播的。
餐饮安全不是儿戏，餐饮安全事牵千家万户。在这个

“外出吃饭”和“外卖盛行”的时代，更要重视餐饮安全。
为了确保餐饮安全，目前全国范围内都在推广“明厨亮
灶”的管理措施。但是，“明厨亮灶”之下为何还是出现了
“餐厅餐具喂狗”“使用劣质食材”“操作不够规范”等问
题？这说明对于餐饮安全的监督管理还是存在漏洞的。
尤其是在疫情之下，餐饮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

应对疫情，各地都提升了餐饮安全的管理标准，而实际上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食材的质量、厨房的操作、食客的防
范、出入的扫码、食客的一米线等，都有提升的空间。都
说“病从口入”，切莫因为餐饮单位的管理不到位，而让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影响了疫情防控的大局，影响了
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餐饮安全不容“口是心非”。明明各种规章制度是健

全的，各种管理措施是精细的，各种处罚标准是到位的，
商家却还是一边信誓旦旦地说着“最严管理”，一边做着
“漏洞百出”的事儿。事牵餐饮安全，岂容如此“言不由
衷”？

疫情下的“餐饮安全”
岂容“口是心非”？

近年来，包括乐刻、超级猩猩等在内的新型健身房不断推出，按次付费、全时段营业的模式逐
渐兴起。Keep等在线健身平台走俏，更是打破空间限制，让健身场所无处不在。从“销售导向”的
运营思路到“用户导向”的平台化模式，“互联网+健身”让“动起来”的门槛不断降低。 据新华社

运动新风尚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了第一批执纪执法指导
性案例，其中一例提到某县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某，2018年 10月退休后因违规接受宴请受到党纪处
分。2021年3月，张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参见8月12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9年1月以来，退休的张某在春节、端午节、中秋

节和生日期间，先后十余次接受该县私营企业主王某、李
某、赵某等人安排的宴请，并饮用年份茅台酒等高档酒
水，食用高档菜肴。这几个私营企业主，均系张某任生态
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期间的管理服务对象。2021年3
月，张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这是一起典型的退休干部违反党纪国法的案例。有人

觉得：人家已经退休了，手里也没有权力了，就是“自由
之身”了，退休干部不应受到如此严厉的约束。退休干
部因为接受宴请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是不是冤枉的呢？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针对“四风”隐形变
异，对党员违规接受宴请、收受礼品礼金的新表现作出严
格的管理、处罚规定。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明令
禁止领导干部在离职3年内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
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因此，退休干部也需要“守好规
矩”。从这些制度层面来看，“退休干部接受宴请被处罚”
一点都不冤枉。无论在职在岗还是已经退休，无论身在单
位还是身在社会，无论手中有权还是手中无权，只要是一
名党员，就应该受到八项规定的约束。
像管理在职干部一样管理退休干部，是树立党员干部

良好形象的需要。遵纪守法，没有“我退休了”。而一些党
员干部在退休之后，往往会放纵自己，习惯性认为“反正
我已经退休了”，就可以不再像在职在岗的时候那样被约
束。最近几年，因为“退休之后放纵自己”受到处罚的大
有人在，他们在退休之后开始肆无忌惮的我行我素：有的
接受原来服务对象的宴请，称兄道弟，意气用事；有的借
助“权力的余热”，帮助走捷径解决问题；有的在接受宴请
之后，联系昔日的同事“照顾一下他人”。除违规吃喝外，
有的还当起了企业顾问，参与企业旅游活动等。
其实，人家看重的不是“退休干部的能力”，留恋的

不是“退休干部的情谊”，而是迷恋着“退休干部的权力
余温”。遵纪守法没有“我退休了”，因此必须像管理在职
干部一样管理退休干部。退休干部也要严格约束自己，切
莫因为“退休了”而“放纵了”，切莫在推杯换盏中迷失
了自我，继而“为老不尊”“倚老卖老”。不然，最终害的
还是自己，毁了自己美丽的黄昏生活。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退休退的是职务，而不是党员身

份。“退休干部接受宴请被处罚”是响亮的警钟。所有退
下了的领导干部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这是对党和国家的负
责，更是对自己的善待。

退休也不能“放松”

“一个人去医院看病是几级孤独？”网络
上曾有一则关于“孤独分级”的热帖，其中
“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做手术”是网友们眼
中的“终极孤独”。现实中，儿女在外工作
的“空巢老人”、独自打拼的“单身青年”，
生病后不得不面对这份“孤独”以及“孤
独”之外的难题。不久前，一则关于职业陪
诊师的视频走红网络，“陪诊师”这一职业
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参见8月12日《新华
每日电讯》）
当一些人还在对“电竞师”“愤愤不

平”的时候，对“家庭整理收纳师”大为惊
讶的时候，“陪诊师”这一职业逐渐走进大
众视野，而且从事这种职业的一些人已经是
做得“风风火火”，游刃有余了。
“陪诊师”之所以受到关注，毫无疑问
在于它反映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时
代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结果，是
人们个性化、差异化需求所催生的一种社会
需求。
在社会流动加剧的背景下，那些儿女在

外工作的“空巢老人”、独自打拼的“单身
青年”，生病后不得不面对这份“孤独”以
及“孤独”之外的难题，不仅需要人来照
料，还需要人来安慰和鼓励，“陪诊师”作
为补充社会化服务不足的职业应运而生，也
就不足为奇了。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无论是之
前一些年轻人将自己的爱好转化为一份业余
兼职，还是新闻中王中原和张敏夫妻将陪诊
作为自己的一份职业，都是瞅准了其中蕴含
的商机和前景，未来可期！
一个职业从无到有，从蹒跚起步到郁郁

葱葱，需要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更需要
社会认同的过程。如果从传统职业的角度来
看，无论是“电竞师”“酒店试睡师”，还是
“陪诊师”“失意倾听师”，这些职业貌似很
另类，但其兴起符合社会需求和市场的需
要，符合新兴职业的规律。
“春江水暖鸭先知”，随着互联网成为公
众生活的重要版图，随着产业结构的迭代升
级，一个更大的世界呈现在公众面前，相关
就业岗位的调整和转换势所必然，而新兴的
行业显山露水正成为现实。
就业为民生之本，是经济的“晴雨表”。

在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发
挥新职业扩容就业的作用非常重要。应该看
到，目前社会上诸如“陪诊师”类的新兴职
业，虽说利润还不够高，入门门槛也较低，
但只要有市场的旺盛需求，这些职业在三五
年内可能会有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极有可
能形成一个新的行业，而到那个时候，这些
第一个吃螃蟹者已经成为行业翘楚了。
职业分工没有贵贱之分，也没有大小之

别，希望社会给予他们一定的鼓励支持，更
希望相关部门对这些职业给予风险上的分
析，给予更专业的指导，并出台相应的职业
标准，在权益保障、人才培养、职业提升等
方面下功夫，让这些职业能从容地走下去，
让更多有意愿从事新职业的劳动者有渠道、
有能力参与进来。
某种程度上说，每一种新兴职业的诞生

都反映出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民生需求，同
时也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路标。在我国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
的背景下，必然还会涌现出更多新兴职业，
包括一些服务于个性化消费需求的小众新兴
职业。
面对新兴职业的诞生，高调吹捧不合时

宜，一味唱衰嘲讽也会偏离准星，全社会应
给予新兴职业发展一个强有力的支点，给予
一个科学合理的空间。只有如此，新兴职业
才能最大限度规避成长的烦恼，才能由一棵
幼苗成长为大树，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创
业，让他们享受到时代进步的红利。

“陪诊师”成职业
要认同更要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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